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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 2021/2/26 工務地政﹝府工養二字第 1103309144B 號﹞

預告訂定「雲林縣共同管道管理辦法」草案。 附件  …………………………………………………………………………
◇ 2021/2/25 民政文教﹝府家二字第 1109800095A 號﹞

檢送「雲林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公告乙份，請協助刊登公報，請查照。 附件  …………………
◇ 2021/2/24 農業勞工﹝府農漁二字第 1100508696 號﹞

「漁會法」第 15 條及第 15 條之一條文修正，業經總統 110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經字第 11000008911
號令公布，請查照。 ………………………………………………………………………………………………………………………

◇ 2021/2/24 綜合行政﹝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888B 號﹞
修正「雲林縣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五條及「雲林縣衛生局編制表」， 業經本府 110 年 2 月 23 日府行
法一字第 1102905888A 號令發布，請查照。 附件  …………………………………………………………………………

◇ 2021/2/17 綜合行政﹝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725B﹞
修正「雲林縣大埤鄉衛生所編制表」，業經本府 110 年 2 月 9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725A 號令發布，
請查照。 附件  ………………………………………………………………………………………………………………………………

◇ 22021/2/9 農業勞工﹝府農漁二字第 1100507124 號﹞
「娛樂漁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 7 條附表 1，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
以農漁字第 1091322640A 號令修正發布，隨文轉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乙份（詳如附件），
請查照。 附件  ………………………………………………………………………………………………………………………………

◇ 2021/2/5 綜合行政﹝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632B 號﹞
貴會修正「雲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27 條、第 31 條、第三十四條條文及行政人員編制表案，業
經本府 110 年 2 月 4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632A 號令公布，檢送上開修正條文及行政人員編制表
各一份，請查照。 附件  …………………………………………………………………………………………………………………

公告及公示送達
◇ 2021/2/25 工務地政﹝府地權一字第 1102707915A﹞

本府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辦理石牛溪將軍東明堤段防災減災工程徵收土地案，土地原所有權
人或應受補償人曾献等人（如後附清冊）因公告、發價及存入國庫保管專戶通知書之函件無法送達，
依法辦理公示送達公告。 附件  ………………………………………………………………………………………………………

◇ 2021/2/25 環保水利﹝府環水二字第 1103601116 號﹞
公告本府部分飲用水水源水質管理業務及飲用水緊急應變業務委託天豪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辦理。 附件  

◇ 2021/2/24 工務地政﹝府地權一字 1102707827A 號﹞
本府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辦理「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防災減災工程（五期）」徵收土地案，
案內土地原所有權人歐臭献等人 ( 如後附清冊 ) 因送達處所不明或已死亡，致公告通知、發價通知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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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國庫保管專戶通知書之函件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公告。 附件  ………………………………………
◇ 2021/2/26 衛生社福﹝府社救一字第 1100005187A 號﹞

有關貴會檢送第 1 屆第 2 次會員大紀錄及申請解散 1 案，本府同意解散，原頒立案證書及圖記依法自
發文日起註銷並核發註銷公告 1 份，請查照。 附件  …………………………………………………………………………

◇ 2021/2/9 城鄉建設﹝府城都一字第 1100012215B 號﹞
公告「擬定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整體開發範圍 ( 附三 )）細部計畫」檢討範圍，並公
告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 附件  ………………………………………………………………………………………………………

◇ 2021/2/17 工務地政﹝府地發一字第 1102706586A 號﹞
公告「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範圍內可供建築土地第 18 次公開標售，請踴躍參加投標。
附件  ……………………………………………………………………………………………………………………………………………

◇ 2021/2/19 工務地政﹝府地發一字第 1102706593A 號﹞
公告「北港中國醫藥大學市地重劃」抵費地第 10 次公開標售，請踴躍參加投標。 附件  ……………………

◇ 2021/2/17 環保水利﹝府環水二字第 1103603798 號﹞
公告本府部分水污染防治業務委託「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灣農畜發展基金會」、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

◇ 2021/2/8 衛生社福﹝府社救一字第 1100013479B 號﹞
廢止有限責任雲林縣北港鎮朝陽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附件  ……………………………………………………

◇ 2021/2/4 城鄉建設﹝府城都二字第 1103605987B 號﹞
公告本縣斗南鎮明昌段 1705（部分）、明昌段 1705-2（部分）~ 明昌段 1705-7（部分）、明昌段
1716-12（部分）~ 明昌段 1716-17（部分）、明昌段 1716-21（部分）等地號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
之無法送達相關權利關係人之名冊乙份。 附件  ………………………………………………………………………………

◇ 2021/2/3 環保水利﹝府環水二字第 1103601031 號﹞
本府海洋污染防治部分業務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 ………………………………………………………………………………………………………………………………………………

◇ 2021/2/2 工務地政﹝府地用一字第 1102706782C 號﹞
公告曾晏泰君於本縣莿桐鄉饒平段 124 地號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0.195518 公頃）未經
許可興建建物作長照機構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裁處行政罰鍰新台幣 6 萬元整。 附件  …………………

處分
◇ 2021/2/26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8091 號〕

貴業 ( 永盛土木包工業 ) 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

◇ 2021/2/26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9891 號〕
貴公司 ( 翔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申請跨縣市變更營業地址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6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169 號〕
貴業 ( 佳禾土木包工業 ) 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6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3909773 號〕
貴公司 ( 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6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166 號〕
貴公司 ( 振瑋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營業地址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4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1307 號〕
貴公司 ( 豐合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營業地址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6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827 號〕
貴公司 ( 金吉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暨晉升乙等營造業登記乙案，符合規
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0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3909584 號〕
貴業 ( 承勇土木包工業 ) 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0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610 號〕
貴業 ( 峻名土木包工業 ) 申請跨縣市變更營業地址登記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0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612 號〕
貴公司 ( 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跨縣市變更營業地址、變更負責人、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證書
補發及自 109 年 10 月 23 日起復業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20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12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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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 ( 麗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8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2153 號〕
貴業 ( 威洋土木包工業 ) 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

◇ 2021/2/9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4335 號〕
貴公司 ( 豪門營業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17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4032 號〕
貴公司 ( 宸鴻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負責人更名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8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2641 號〕
貴業 ( 駿茂土木包工業 ) 申請自行停業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8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0969 號〕
貴業 ( 杉林土木包工業 ) 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3 工務地政〔府地籍價二字第 1102707079A 號〕
公告本府註銷葉東榮地政士開業登記。 ……………………………………………………………………………………………

◇ 2021/2/3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3317 號〕
貴公司 ( 盛琳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3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1589 號〕
有關貴公司 ( 宏承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 1 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2021/2/3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0604 號〕
貴公司 ( 福興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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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令
※※※※※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發文文號：府工養二字第 1103309144B 號
主旨：預告訂定「雲林縣共同管道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共同管道法第十七條。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http://law.yunlin.gov.tw/) 之「草案預告」網頁。
四、考量諸多縣市已訂有相同法規，為使法案能盡速推行，爰依法務部 106 年 2 月 13 日法律字第

10603502060 號函意旨，有訂較短預告期間之必要，爰縮短本案預告期間為 14 日，對於本草案內容
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 一 ) 承辦單位：本府工務處養護工程科
( 二 )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 三 ) 電話：(05)552-3397
( 四 ) 傳真：(05)533-2460
( 五 ) 電子郵件：ylhg30152@mail.yunl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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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總說明 

    家庭教育法第十九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訂定獎助事項，鼓勵推

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辦理家庭教育；其獎助辦法，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為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

提昇國民家庭生活知能，營造幸福家庭，建立祥和社會，爰擬具雲林縣推

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旨如次：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獎勵及補助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申請獎勵之核給程序及獎勵方式。(草案第三條) 

四、推展家庭教育機關之補助經費核給之審查基準。(草案第四條) 

五、審查小組之組成及審查方式。(草案第五條) 

六、本府推薦參加教育部甄選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之對象。(草案第六

條) 

七、不予獎勵或補助之情事及有關繳回獎勵或補助之處理方式。(草案

第七條) 

八、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八條)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
發文文號：府家二字第 1109800095A 號
主旨：檢送「雲林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公告乙份，請協助刊登公報，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辦理。
二、請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協助刊登公告及公報，並請行政處法制科協助刊登法規查詢系統。

正本：雲林縣政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法制科
副本：雲林縣家庭教育中心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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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之甄選。 

第七條  申請之文件及各項資料有虛偽不實或違法者，本府不予獎勵 

      或補助；已核准者，撤銷或廢止獎勵或補助，且以行政處分命其繳 

      回各該獎勵或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作為下次獎勵或補助之參考。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不予獎勵或補助；已核准獎勵或 

      補助，應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得撤銷或廢止獎勵或補 

      助，並以行政處分命其繳回各該獎勵或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作 

      為下次獎勵或補助之參考： 

      一、未依本府核定之補助計畫執行。 

      二、執行成效不佳。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府之訪視或督導。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雲林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10 年○月○日府行法一字第 110○○○○○○○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第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及補助對象如下： 

一、機關：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機關。 

二、機構：本縣所屬社會教育機構。 

三、學校：本縣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四、法人及團體：本縣經法院設立登記之法人或依法立案之

團體。 

第三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依本辦法申 

      請奬勵者，其核給以推展家庭教育具有績效，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經本府審查通過後為之。 

          前項獎勵之方式，得由本府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獎座或以 

      其他方式獎勵之。 

第四條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者，應依本府公告之補助計畫及期程，檢 

      具年度家庭教育工作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向本府提出申請。 

          前項補助經費及額度核給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創新性及預期效益。 

          二、前一年度推展家庭教育成效。 

          三、經費編列及配置之合理性及妥適性。 

          第一項補助經費以部分補助為原則。但配合本府政策特殊需 

      求辦理之活動，得全額補助。 

第五條  本府為審查獎勵及補助之申請案，得遴聘學者、專家及本府 

      代表組成審查小組，或委託經核准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機關、機構、 

      學校、法人或團體為之。 

          前項家庭教育之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請之機關、機構、學校、法 

      人或團體到場說明，或進行實地訪視。 

第六條  連續二年獲本府獎勵或補助者，得由本府推薦參加教育部表 

  請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 

  到場說明，或進行實地訪視。 

第六條  連續二年獲本府獎勵或補助者 

  ，得由本府推薦參加教育部表揚推展 

  家庭教育績優團體獎之甄選。 

本府推薦參加教育部甄選家庭教育績優

團體獎之對象。 

第七條  申請之文件及各項資料有虛偽 

  不實或違法者，本府不予獎勵或補助 

  ；已核准者，撤銷或廢止獎勵或補助 

  ，且以行政處分命其繳回各該獎勵或 

  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作為下次獎勵 

  或補助之參考。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不予 

  獎勵或補助；已核准獎勵或補助，應 

  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得撤 

  銷或廢止獎勵或補助，並以行政處分 

  命其繳回各該獎勵或補助之全部或一 

  部；並作為下次獎勵或補助之參考： 

  一、未依本府核定之補助計畫執行。 

  二、執行成效不佳。 

  三、規避、妨礙或拒絕本府之訪視或 

      督導。 

不予獎勵或補助之情事及有關繳回獎勵

或補助之處理方式。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雲林縣推展家庭教育獎助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第十九條 

  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及補助對象如下： 

  一、機關：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所屬機關。 

  二、機構：本縣所屬社會教育機構。 

  三、學校：本縣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 

  四、法人及團體：本縣經法院設立登 

      記之法人或依法立案之團體。 

本辦法獎勵及補助對象。 

第三條  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 

  學校、法人及團體依本辦法申請奬勵 

  者，其核給以推展家庭教育具有績效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本府審查 

  通過後為之。 

      前項獎勵之方式，得由本府公開 

  表揚，並頒發獎狀、獎座或以其他方 

  式獎勵之。 

申請獎勵之核給程序及獎勵方式。 

第四條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者，應依本 

  府公告之補助計畫及期程，檢具年度 

  家庭教育工作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 

  向本府提出申請。 

      前項補助經費及額度核給之審查 

  基準如下： 

  一、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可行性、 

      創新性及預期效益。 

  二、前一年度推展家庭教育成效。 

  三、經費編列及配置之合理性及妥適 

      性。 

      第一項補助經費以部分補助為原 

  則。但配合本府政策特殊需求辦理之 

  活動，得全額補助。 

推展家庭教育機關之補助經費核給之審

查基準。 

 

 

第五條  本府為審查獎勵及補助之申請 

  案，得遴聘學者、專家及本府代表組 

  成審查小組，或委託經核准設立登記 

  或立案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 

  團體為之。 

      前項家庭教育之學者、專家，不 

  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 

  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審查，必要時，得邀請申 

審查小組之組成及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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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
發文文號：府農漁二字第 1100508696 號
主旨：  「漁會法」第 15 條及第 15 條之一條文修正，業經總統 110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經字第 11000008911

號令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 年 2 月 8 日農授漁字第 1100205005 號函辦理。
二、本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525 號 ( 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s://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

正本：雲林區漁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 ( 請刊登公報 )、本府農業處漁業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888B 號
主旨： 修正「雲林縣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五條及「雲林縣衛生局編制表」， 業經本府 110 年 2 月 23 日府行

法一字第 1102905888A 號令發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 10 條及雲林縣衛生局組織規程第 9 條規定辦理。
二、檢送上開規程第五條修正條文及編制表各 1 份。

正本：雲林縣衛生局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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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雲林縣衛生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額 備 考 

局 長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至 
第 十 一 職 等 一 

副 局 長 
薦任至
簡 任 

第 九 職 等 至 
第 十 職 等 一 

一、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一級機關
首長，其總數二分之ㄧ得比照
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地方制度
法所定。 

二、局長或副局長其中一人，必要
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
定，局長由師（一）級、副局
長由師（二）級以上之相關醫
事人員擔任。 

三、副局長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正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總核稿技正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
職等。 

科 長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九 

一、主管疾病管制、心理衛生、醫
政、藥政、毒品防制或藥物濫
用防制、保健（健康促進）、
檢驗、長期照護業務之科長其
中五人，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
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二）級
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二、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衛生教育
指 導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技 士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十五 

技士員額總數十五分之ㄧ以下，必
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 
由師(三）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衛生稽查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十一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六 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主 任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人

事
室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二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主 任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會
計
室 

佐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                計 七十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該職務 
      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雲林縣衛生局組織規程第五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88 年 11 月 30 日雲林縣政府八八府秘法字第 8810001331 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89 年 2 月 10 日雲林縣政府八九府行法字第 8910000006 號令 

修正發布第 5、9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年 6 月 8 日雲林縣政府九十府行法字第 9010000457 號令 

修正發布第 3～5、9、1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0 年 9 月 10 日雲林縣政府九十府行法字第 9010000645 號令 

修正發布第 5、9條條文 

中華民國 97 年 5 月 12 日雲林縣政府府行法字第 0971000232 號令 

修正發布全文 13 條；並自 97 年 3 月 30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府行法二字第 1036002682 號令 

修正第 4 條、第 5條、第 6條、第 7 條、第 8條及第 13 條條文及編制表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14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72903219A 號令 

修正編制表，自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6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8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82905583A 號令 

修正第 4 條、第 5條及第 13 條條文及編制表，並自 108 年 12 月 25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0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92904936A 號令 

修正編制表，自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5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888A 號令 

修正第五條及編制表 

 

第 五 條  本局置技正、科長、社會工作師、衛生教育指導員、技士、衛

生稽查員、科員、技佐、辦事員、書記。 

  前項主管疾病管制、心理衛生、醫政、藥政、毒品防制或藥物

濫用防制、保健（健康促進）、檢驗、長期照護業務之科長其中五人，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師（二）級之相關醫事人員

擔任。 

  第一項技士員額總數十五分之ㄧ以下，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

事條例規定，由師(三)級之相關醫事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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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

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年三月十六日生效。 
 

雲林縣大埤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

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人員

不得低於百分之

三十五，其餘為

師(二)級人員。

但師(二)級員額

不足一人時，得

以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藥師（藥劑生） 

醫事檢驗師(生) 

師級 

（或士(生)級） 

 五 如置師級職務，

師級之合計員額

，其中師(二)級

人員不得高於百

分之十五，其餘

均為師(三)級人

員。但師(二)級

員額不足一人時

，得以一人計。 

課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護 士 士（生）級  二  

會 計 員   （一）  

合 計 九（三）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9 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725B
主旨： 修正「雲林縣大埤鄉衛生所編制表」，業經本府 110 年 2 月 9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725A 號令發布，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雲林縣鄉鎮縣轄市衛生所組織規程第 11 條規定辦理。
二、檢送上開編制表 1 份。

正本：雲林縣衛生局人事室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請刊登公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附  件

11

一一○年三月刊雲林縣政府公報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5 日
發文文號：府農漁二字第 1100507124 號
主旨：  「娛樂漁業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 7 條附表 1，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

以農漁字第 1091322640A 號令修正發布，隨文轉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命令條文）乙份（詳如附件），
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 年 2 月 2 日農漁字第 1091322640D 號書函辦理。
正本：雲林區漁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 ( 請刊登公報 )、本府農業處 ( 漁業科 )( 均含附件 )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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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4 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632B 號
主旨： 貴會修正「雲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27 條、第 31 條、第三十四條條文及行政人員編制表案，業

經本府 110 年 2 月 4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632A 號令公布，檢送上開修正條文及行政人員編制表
各一份，請查照。

說明： 依地方制度法第 54 條第 2 項、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暨內政部 110 年 2 月 1 日台
內民字第 1100103391 號函核定文辦理。

正本：雲林縣議會
副本： 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府行政處 ( 文書檔案科 )、

本府行政處 ( 法制科 )( 均含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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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雲林縣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四

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4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5632A 號令公布 

第二十七條  本會設下列各組，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議事法制組：掌理議事日程之編擬、會議

之準備、紀錄之整理、議案、議事錄之彙 
編、各審查委員會與專案小組活動、經建

考察、聽證會、法制事項及人民請願案之

處理等事項。 
二、總務組：掌理年度工作計畫、行政單位各

種會報、研考、文書、檔案、印信典守、

物品採購招標、出納、財產、廳舍、安

全、車輛、技工、工友、駕駛、駐衛警、

臨時人員管理、資訊管理、其他不屬各組 
之事項。 

三、行政組：掌理議員就職及正、副議長選

舉、議員人事資料之建立及應用、議員待

遇福利、保險、健康檢查、國外考察、新

聞、公共關係、會訊及簡介等事項。 
第三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二十三

日修正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條文，自一百零九年一月

一日施行外，其餘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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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發文文號：府地權一字第 1102707915A
主旨： 本府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辦理石牛溪將軍東明堤段防災減災工程徵收土地案，土地原所有權人

或應受補償人曾献等人（如後附清冊）因公告、發價及存入國庫保管專戶通知書之函件無法送達，依法
辦理公示送達公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土地係奉內政部 109 年 8 月 12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4265 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 109 年 9 月
25 日府地權一字第 1092716581A 號函辦理公告徵收及通知（公告期間：自 109 年 9 月 26 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26 日止共 30 天）。嗣後本府以 110 年 1 月 26 日府地權二字第 1102706472 號函通知
存入 301 保管專戶，因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部分繼承人已合法送達，另部分因送達處所不明，致通
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案徵收未受領各項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於 110 年 1 月 20 日存入臺灣土地銀行斗
六分行國庫保管專戶保管，視同徵收補償完竣，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 15 年未領取者，即歸
屬國庫。公示送達公告通知之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1 份、印鑑證明書 1
份（最近 1 年內，並於使用目的欄位指定其目的為「領取土地徵收補償費」或「不指定用途」其中 1 種）、
印鑑章、登記簿相關戶籍謄本、土地所有權狀或相關證明文件至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地權科（雲林縣斗六
市雲林路 515 號電話：05-5360471）以申請書辦理收件後再另案通知領取。若土地原所有權人（繼承
人）已死亡，請其合法繼承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 條規定檢附相關繼承證明文件辦理。

三、檢附本案公示送達清冊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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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
發文文號：府環水二字第 1103601116 號
主旨：公告本府部分飲用水水源水質管理業務及飲用水緊急應變業務委託天豪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辦理。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本府 110 年 1 月 19 日府環水二字第 1103600513 號公告作廢。
二、委託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委託事項：

( 一 ) 委託天豪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協助辦理「110 年雲林縣飲用水水源水質管理計畫」等以下業務。
１、 辦理本縣自來水公司淨水場、自來水公司加壓站、配水點以及簡易自來水，水源、水質採樣

工作。
２、辦理本縣家戶飲用水採樣及檢測工作。
３、辦理飲用水污染源稽查管制工作。
４、飲用水污染源資料庫建置工作。
５、辦理飲用水污染水質、水源項目分析。
６、 飲用水管理條例、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雲林縣加水站水源供應許

可管理辦法相關法令及飲用水安全相關稽查及宣導。
７、行政管理、人力支援及設備支援。

( 二 ) 委託建利環保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事項：飲用水水源、水質採樣等相關工作，委託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止。

( 三 )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農畜發展基金會辦理事項：飲用水水源、水質採樣等相關工作，委託期間：
110 年 2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 四 ) 委託安美謙德環保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事項：飲用水水源、水質天然災害檢測等相關工作，委託期間：
110 年 2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 五 ) 公告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逕洽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 (05-5526252)。

18

一一○年三月刊雲林縣政府公報

附  件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3 日
發文文號：府地權一字 1102707827A 號
主旨： 本府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辦理「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防災減災工程（五期）」徵收土地案，

案內土地原所有權人歐臭献等人 ( 如後附清冊 ) 因送達處所不明或已死亡，致公告通知、發價通知書及
存入國庫保管專戶通知書之函件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公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及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土地係奉內政部 109 年 8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4403 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 109 年 9 月
22 日府地權一字第 1092715797A 號函辦理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 109 年 9 月 23 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23 日止，共 30 日）。通知發價文號：109 年 9 月 22 日府地權一字第 1092715797B 號函通知各權
利人，惟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因送達處所不明或已死亡，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案徵收未受領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於 110 年 1 月 21 日存入臺灣土地銀行斗六分
行國庫保管專戶保管，視同徵收補償完竣，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 15 年未領取者，即歸屬國
庫。土地所有權人於公示送達公告通知之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1 份、印鑑
證明書 1 份（最近 1 年內，申請目的為「領取土地徵收補償費」或「不指定用途」）、印鑑章、登記
簿相關戶籍謄本、土地所有權狀或相關證明文件，至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地權科（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電話：05-5360471）以申請書辦理收件後，再另案通知領取。

三、本人如無法親自領款者，亦可委託他人代領，惟除應附前列各項證件外，代領人仍須攜帶身分證正本及
正反面影印本 1 份、印章並附委託書 2 份。若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者，請其合法繼承人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9 條規定，檢附相關繼承證明文件辦理。

四、檢附本案公示送達清冊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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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0 日
發文文號：府社救一字第 1100005187A 號
主旨： 有關貴會檢送第 1 屆第 2 次會員大紀錄及申請解散 1 案，本府同意解散，原頒立案證書及圖記依法自

發文日起註銷並核發註銷公告 1 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人民團體法規定辦理併復貴會 110 年 1 月 7 日函。
二、依據人民團體法第 27 條規定：「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會員代表）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五、團體之解散。…。」，先予敘明。

三、查貴會於 103 年 12 月 12 日成立，經本府 103 年 12 月 22 日府社救二字第 1035648470 號函核准立案，
會址為雲林縣北港鎮扶朝里 7 鄰扶朝 173-1 號，第 1 屆理事長姚榮義，任期 103 年 12 月 12 日至 107
年 12 月 11 日止，因會員人數不足無法推動會務，業經旨揭會員大會議決議同意解散該會，經審符合
人民團體法規定，本府同意解散。

四、經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發文日起失效，不得以該協會名義對外發文，貴會所負之債權、
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五、貴會如不服處分，應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製訴願書經由本府向內政部提起訴願。
六、檢附註銷公告 1 份。

正本：雲林縣紅蕃茄產業發展協會
副本： 內政部、各縣市政府 ( 不含雲林縣政府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本府行政處 ( 文書檔案科，

請協助張貼公告及刊登縣公告 )、本府社會處 ( 均含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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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9 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一字第 1100012215B 號
主旨： 公告「擬定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整體開發範圍 ( 附三 )）細部計畫」檢討範圍，並公

告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
依據：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 條規定及內政部 107 年 1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0103 號函

訂定發布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範圍：詳見本案檢討範圍圖說。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 110 年 2 月 19 日至 110 年 3 月 22 日止，共計 32 日。
三、公告地點：雲林縣本府城鄉發展處、斗南鎮公所及虎尾鎮公所，並訂於 110 年 3 月 11 日 ( 星期四 ) 上

午 10 時 30 分於雲林縣斗南鎮公所 3 樓大禮堂及 110 年 3 月 11 日 ( 星期四 ) 下午 2 時 00 分於雲林縣
虎尾鎮公所 2 樓會議室舉辦座談會。

四、計畫圖請逕自雲林縣網際網路城鄉發展資訊服務網 (http://urbangis.yunlin.gov.tw) 下載及閱覽。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若對本次通盤檢討有任何建議事項，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規定格式請逕向本府

城鄉發展處、斗南鎮公所、虎尾鎮公所洽取），送至本府城鄉發展處彙整，供本次通盤檢討規劃參考。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19日
發文字號：府社救一字第1100005187B號
附件：

主旨：雲林縣紅蕃茄發展協會經會員大會決議解散，自即日起依

法解散，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27條第1項第5款。

公告事項：

一、解散立案之人民團體資料：

(一)名稱：雲林縣紅蕃茄發展協會。

(二)地址：雲林縣北港鎮扶朝里7鄰扶朝173-1號。

(三)理事長：姚榮義。

(四)解散原因：經第1屆第2次會員大會決議解散。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

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協會名義對外發文，

該協會所負之債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

辦理。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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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9 日
發文文號：府地發一字第 1102706586A 號
主旨： 公告「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範圍內可供建築土地第 18 次公開標售，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暨雲林縣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
公告事項：

一、標售標的之土地標示、使用分區、面積、標售底價及押標金金額：詳如標售清冊。
二、投標資格：

( 一 ) 依法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內取得土地之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得參加投標。
( 二 ) 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 17 條至第 20 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 條及相關規
定之限制。

三、公告起迄日期：自 110 年 2 月 9 日起至 110 年 3 月 12 日止。
四、受理投標期間：自 110 年 2 月 25 日起至 110 年 3 月 12 日上午 9 時開啟信箱時止。
五、投標書件：有意投標者，請至本府地政處網站 ( 網址：https://land.yunlin.gov.tw/) 下載投標單、投標

信封及投標須知，或於標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一日辦公時間，向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 ( 地址：雲林
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第一辦公大樓 3 樓 ) 免費索取。

六、投標方式：
( 一 ) 以郵遞投標為限，親送本府者恕不受理。
( 二 ) 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押標金票據及應附證明文件確實密封，以掛號函件於標售公告所

定期間前寄達「斗六郵政第 345 號信箱」，逾信箱開啟時間寄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
七、開標時間及地點：於 110 年 3 月 12 日 ( 五 ) 上午 9 時 30 分準時於本府第二辦公大樓 3 樓會議室（五）

開標，惟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件而經相關單位宣布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首日同一時間、
地點開標，不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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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繳款方式：得標價款除以得標人之押標金逕予抵充價款外，剩餘應繳納價款由本府於開標日開立「區段
徵收土地價款收入專戶繳款書」(1 式 5 聯 ) 交得標人依限繳納，得標人應於決標之次日起 40 日內繳清，
未於期限內繳清價款，視為放棄得標權利，所繳納押標金不予發還，由本府重新公告辦理標售。

九、標售之土地一律按現狀辦理標售，請投標人自行前往現場查勘，得標人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或增設任何公
共設施。

十、開標前如發生重大事件影響開標工作，本府得隨時停止標售，並退還原件，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一、有關本區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管制情形，請逕向本府城鄉發展處 ( 都市計畫科 ) 查詢。
十二、 其它事項詳見雲林縣政府「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範圍內可供建築土地公開標售投標須

知。
十三、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府門首公告 ( 布 ) 欄公告為準。
十四、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地政處 ( 土地開發科 )，聯絡電話：05-5522731，傳真電話：05-5349468。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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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鎮 地段
使用

分區
地號

面積

(㎡)

標售底

價單價

(元/㎡)

標售底

價總價

(元)

標售底

價單價

（元/坪）

押標金

(元)
備註

1 虎尾 大學 住三 274-1 13,267.18 31,600 419,242,888 104,500 41,924,289

2 虎尾 大學 住二 359 11,880.72 34,200 406,320,624 113,100 40,632,063

25,147.90 825,563,512

「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範圍內可供建築土地第18次公開標售清冊

合計

綠

綠六

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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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X
-
3
-
1
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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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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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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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兼供綠地用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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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標售土地

＊實際尺寸、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為準，投標人應自行查明各筆土地建築使用相關規定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範圍剩餘可供建築土地第 18次公開標售土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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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開立「區段徵收土地價款收入專戶繳款書」交得標人依限繳納，未當場領取者，

由本府另通知得標人於辦公時間內至本府領取或依公文處理程序發給；得標人應於決

標之次日起 40日內繳清價款，逾期未繳清者或得標繳款通知單經本府通知拒收或通

知不到，經郵局 2 次退回，視為自動放棄得標權利，所繳部分價款(含押標金)沒收

不予發還，該筆土地由本府重新公告標售。 

前項價款除因天災、地震等因素導致無法於期限內繳清者，得申請展延外，不得以其

他因素申請展延。 

十一、標售之土地嗣後因都市計畫重新檢討變更列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其他土地使用分

區，得標人不得異議及要求任何補償並退款。 

十二、得標人於繳清價款後，憑持繳款書收據交本府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並按現況移

轉標的物（不辦理點交及鑑界埋樁），得標人應依規定於一個月內向登記機關(土

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需費用(如登記規費或逾期申請登

記衍生之登記罰緩等)均由得標人負擔。凡照現況標售之土地如有原使用之一切權

利義務關係，概由得標人自行負責處理，不得向本府要求任何補償或增加公共設

施。 

十三、標售之土地面積，應以地政機關之土地登記簿所載者為準。得標人如發現面積不

符，除因地政機關測量登記錯誤者外，得自繳清價款之日起 6個月內，自行負擔

複丈費用，向登記機關申請複丈(會同標售機關辦理複丈)，並就更正後增減面積

計算差額地價辦理多退少補。面積減少者：得標人得檢附「同意無息退還該短少

土地價款，絕不另行要求其他損害賠償」之同意書，申請退還溢繳價款，按得標

金額之單價乘以減少面積計算差額地價；面積增加者：按得標金額單價乘以增加

面積計算差額地價，通知得標人補繳價款，如得標人未補繳，必要時本府得循法

律途徑辦理。 

十四、開標前倘因發生不可抗力情事或其他特殊原因而情事變更，本府得隨時變更公告

內容或停止標售，並將投標人所投寄之原投標信封退還，投標人不得異議，並不

得求償任何損失及備標費用。 

十五、刊登報紙之公告，如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府公布欄或現場公告為準。 

十六、本須知如有補充事項，本府得於開標前經與監標人員商妥後列入紀錄當眾聲明，

但補充事項應不違背本須知之規定。 

十七、請投標人仔細研讀本投標須知，除可歸責於本府作業疏失之責外，不得以任何理

由事先要求標單作廢。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 電話：05-5522731  傳真：05-534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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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標函件內之投標單、押標金、身分證明文件或依本投標須知第四點應檢附之文

件有漏未檢附情形。 

（三）同一標封內附入兩標以上之投標單、同一標號同一投標人重複投標或每一投標單

填寫 2標以上之標的物。 

（四）所附押標金票據不符合本須知第三點之規定，或金額不足公告之押標金金額，或

未書寫「雲林縣政府」為受款人。 

（五）不符合本須知第一點投標資格者、未依本須知規定文書格式內容書寫、加蓋印章

者，或未依規定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購買之證明文件。 

（六）投標單漏未蓋章或蓋章與姓名不符、加註附帶條件或塗改處未經認章或所填欄位

內容或蓋章處有錯誤或模糊不清，經認定無法辨識。 

（七）投標總價金額及押標金金額未以中文大寫填寫者。 

（八）所填土地標示與土地標售清冊不符。 

（九）所投標總價低於公告標售底價者。 

（十）投標函件逾規定之時間寄達。 

（十一）投標函件寄至指定郵政信箱以外之處所或親送開標場所。 

（十二）填用非本府發給之投標單及投標專用信封，或非自本府地政處網站下載之投標

單及投標專用信封封面。 

（十三）其他規定事項，依客觀事實認為與現行法令不合者。 

前項各款，皆不得當場修改、補繳、填寫或補蓋章，如於決標後始發現者仍作廢，該

作廢投標單如係最高標者，得以投次高標者遞補，如無其他投標者，則重新公告辦理

標售。 

七、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其所繳交之押標金不予發還，並予以沒收： 

（一）得標後不按規定期限內繳納價款者。 

（二）自願放棄得標權利者。 

八、發還押標金： 

投標人所繳押標金除有第七點各款情事不予發還者及得標人之押標金保留抵繳價款

外，其餘均於開標後當日或翌日起 7日內（以辦公時間內為準）憑投標人國民身分證、

投標人原用印章無息發還，如委託非投標單所載之代理人代領者，應出具委託書、受

託人及委託人之身分證、原用印章及其他證明文件等；押標金票據逾期未領回者，由

本府依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九、得標人於辦竣產權移轉登記前，標售土地經各級法院或行政執行處為限制登記，致

得標人無法順利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時，由本府無息退還其已繳交之押標金或得標價

款，本府不另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繳款方式： 

決標後得標價款除以押標金逕予抵繳其部份價款外，剩餘應繳納價款由本府於開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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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投標人為未成年人者，應一併檢附法定代理人國民身

分證影本)；投標人為公私法人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之證件（如公司設立、

變更登記表或其抄錄本、法人登記證明文件…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資格證

明文件及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三）每一投標單以填具一標的為限，且同一標的，同一投標人應以一信封為限，不得

重複投標。投二標的以上者，應分開填寫投標單及投標信封，不得合併。投標相

關事宜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填妥代理人欄位，並加蓋委託人、代理人印章及檢

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四）以郵寄投標為限，親送本府恕不受理。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押標金票

據及應附證明文件確實密封，以掛號函件於開標日信箱開啓時間前寄達「斗六郵

政第 345 號信箱」，並以落地郵戳為憑，逾信箱開啓時間寄達者，不予受理，原

件退還。 

（五）投標函件一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或更改內容；得標

後僅得以投標人為得標土地之登記名義人。 

 (六)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應於投標時提出主管機關核准購買土地之證明文件，並檢附下列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 

2.大陸地區人民應提出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或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 

3.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五、開標決標： 

（一）開標時間及地點： 

如標售公告，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件而經相關單位宣布停止上班，則

順延至恢復上班首日同一時間、地點開標，不另行公告。開標日由本府有關單位

派員會同監標人員，依標售公告規定之時間前往郵局領取投標函件，並送至開標

場所，經現場人員驗明投標函件封口無損後，當場開標，經審核符合規定者，即

予唱標、決標。 

（二）決標以各該標售土地投標金額在標售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價者得標（如一筆土地僅

一人投標，其標價與底價相同者亦為得標）。如最高價有二標以上時，由在場之

最高標投標人當場填寫比價單密封後再比價，並以出價較高者為得標，但其出價

不得低於原標價。辦理比價時，其未到場者視為放棄比價權利，由其餘到場之最

高標者比價；如僅一人到場時，則以所投標價為得標；如均未到場時，由主持人

當場抽籤決定得標人，抽籤結果未得標者列為候補得標人。 

 六、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其投標無效： 

（一）投標函件未封口，或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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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高速鐵路雲林車站特定區」區段徵收範圍內 
可供建築土地公開標售投標須知 

一、投標資格： 

（一）依法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內取得土地之之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可參加投標。（未成

年人標購土地應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並由法定代理人依法繳納贈與稅）。 

（二）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 17條至第 20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條及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投標書件： 

具有投標資格者，可自本府地政處網站（https://land.yunlin.gov.tw/）下載投標

單、投標專用信封及投標須知，或於本府標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一日辦公時間內，

向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領取，或檢附收件人及詳細住址之回郵(貼足郵票)信封函

索(請自行考量郵寄作業時間，如因函索寄送致延誤投標者，概不負責)。 

三、押標金： 

投標人應按標售公告之各標號押標金金額（詳見標售清冊），開立經政府依法核准於

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開具

以「雲林縣政府」為受款人之支票(取消禁止背書轉讓)。 

四、投標方式與手續： 

（一）填寫投標單： 

1.投標人應填投標單，除法令規定不得共同承購者外，如係二人以上共同投一標

的者，應推派一人為代表人，代表共同投標人辦理標售相關事宜(未指定者，以

共同投標人名冊之第 1人為共同投標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並另填附共同

投標人名冊；共同投標人名冊應詳列各共同投標人身分資料、註明各共同投標

人應有部分之比例（未註明者，應有部分之比例視為均等，投標人不得異議），

並加蓋印章；共同投標人名冊應裝訂或粘貼於投標單頁後，並於騎縫處加蓋各

共同投標人印章。 

2.投標人應於投標單或共同投標人名冊上以墨筆或鋼筆或原子筆填寫(不得用鉛

筆填寫)投標標的物、投標總價（金額應用中文大寫）、押標金（金額應用中文

大寫）及投標人姓名（投標人為未成年者，應填寫法定代理人欄位）、出生年月

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住址、聯絡電話，並加蓋印章；如為法人投

標者，應填明法人名稱、法人登記證字號及法定代理人(代表人)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並加蓋印章；投標人亦可於電腦下

載投標單或共同投標人名冊並繕打應填寫事項後列印。 

（二）投標人為自然人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未領有國民身分證者，應檢附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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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9 日
發文文號：府地發一字第 1102706593A 號
主旨：公告「北港中國醫藥大學市地重劃」抵費地第 10 次公開標售，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4 條暨雲林縣市地重劃抵費地標售注意事項。
公告事項：

一、標售標的之土地標示、使用分區、面積、標售底價及押標金金額：詳如標售清冊。
二、投標資格：

( 一 ) 依法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內取得土地之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得參加投標。
( 二 ) 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 17 條至第 20 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 條及相關規
定之限制。

三、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 110 年 2 月 9 日至 110 年 3 月 12 日止。
四、受理投標期間：自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至 110 年 3 月 12 日上午 9 時開啟信箱時止。
五、投標書件： 有意投標者，請至本府地政處網站 ( 網址：https://land.yunlin.gov.tw/) 下載投標單、投標

信封及投標須知，或於標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一日辦公時間，向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
(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第一辦公大樓 3 樓 ) 免費索取。

六、投標方式：
( 一 ) 以郵遞投標為限，親送本府者恕不受理。
( 二 ) 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押標金票據及應附證明文件確實密封，以掛號函件於標售公告所

定期間前寄達「斗六郵政第 345 號信箱」，逾信箱開啟時間寄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
七、開標時間及地點： 於民國 110 年 3 月 12 日 ( 五 ) 上午 9 時 30 分準時於本府第二辦公大樓 3 樓會議室（五）

開標，惟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件而經相關單位宣布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
班首日同一時間、地點開標，不另行公告。

八、繳款方式： 得標價款除以得標人之押標金逕予抵充價款外，剩餘應繳納價款由本府於開標日開立「市地
重劃土地價款收入專戶繳款書」(1 式 5 聯 ) 交得標人依限繳納，得標人應於決標之次日起
40 日內繳清，未於期限內繳清價款，視為放棄得標權利，所繳納押標金不予發還，由本府
重新公告辦理標售。

九、標售之土地一律按現狀辦理標售，請投標人自行前往現場查勘，得標人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或增設任何公
共設施。

十、開標前如發生重大事件影響開標工作，本府得隨時停止標售，並退還原件，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一、有關本區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管制情形，請逕向本府城鄉發展處 ( 都市計畫科 ) 查詢。
十二、其它事項詳見雲林縣政府「北港中國醫藥大學市地重劃」抵費地公開標售投標須知。
十三、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府門首公告 ( 布 ) 欄公告為準。
十四、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地政處 ( 土地開發科 )，聯絡電話：05-5522726，傳真電話：05-534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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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次日起 40日內繳清價款，逾期未繳清者或得標繳款通知單經本府通知拒收或通

知不到，經郵局 2 次退回，視為自動放棄得標權利，所繳部分價款(含押標金)沒收

不予發還，該筆土地由本府重新公告標售。 

前項價款除因天災、地震等因素導致無法於期限內繳清者，得申請展延外，不得以其

他因素申請展延。 

十一、標售之土地嗣後因都市計畫重新檢討變更列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其他土地使用分

區，得標人不得異議及要求任何補償並退款。 

十二、得標人於繳清價款後，憑持繳款書收據交本府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並按現況移

轉標的物（不辦理點交及鑑界埋樁），得標人應依規定於一個月內向登記機關(土

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需費用(如登記規費或逾期申請登

記衍生之登記罰緩等)均由得標人負擔。凡照現況標售之土地如有原使用之一切權

利義務關係，概由得標人自行負責處理，不得向本府要求任何補償或增加公共設

施。 

十三、標售之土地面積，應以地政機關之土地登記簿所載者為準。得標人如發現面積不

符，除因地政機關測量登記錯誤者外，得自繳清價款之日起 6個月內，自行負擔

複丈費用，向登記機關申請複丈(會同標售機關辦理複丈)，並就更正後增減面積

計算差額地價辦理多退少補。面積減少者：得標人得檢附「同意無息退還該短少

土地價款，絕不另行要求其他損害賠償」之同意書，申請退還溢繳價款，按得標

金額之單價乘以減少面積計算差額地價；面積增加者：按得標金額單價乘以增加

面積計算差額地價，通知得標人補繳價款，如得標人未補繳，必要時本府得循法

律途徑辦理。 

十四、開標前倘因發生不可抗力情事或其他特殊原因而情事變更，本府得隨時變更公告

內容或停止標售，並將投標人所投寄之原投標信封退還，投標人不得異議，並不

得求償任何損失及備標費用。 

十五、刊登報紙之公告，如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府公布欄或現場公告為準。 

十六、本須知如有補充事項，本府得於開標前經與監標人員商妥後列入紀錄當眾聲明，

但補充事項應不違背本須知之規定。 

十七、請投標人仔細研讀本投標須知，除可歸責於本府作業疏失之責外，不得以任何理

由事先要求標單作廢。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 電話：05-5522726  傳真：05-534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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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標封內附入兩標以上之投標單、同一標號同一投標人重複投標或每一投標單

填寫 2標以上之標的物。 

（四）所附押標金票據不符合本須知第三點之規定，或金額不足公告之押標金金額，或

未書寫「雲林縣政府」為受款人。 

（五）不符合本須知第一點投標資格者、未依本須知規定文書格式內容書寫、加蓋印章

者，或未依規定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購買之證明文件。 

（六）投標單漏未蓋章或蓋章與姓名不符、加註附帶條件或塗改處未經認章或所填欄位

內容或蓋章處有錯誤或模糊不清，經認定無法辨識。 

（七）投標總價金額及押標金金額未以中文大寫填寫者。 

（八）所填土地標示與土地標售清冊不符。 

（九）所投標總價低於公告標售底價者。 

（十）投標函件逾規定之時間寄達。 

（十一）投標函件寄至指定郵政信箱以外之處所或親送開標場所。 

（十二）填用非本府發給之投標單及投標專用信封，或非自本府地政處網站下載之投標

單及投標專用信封封面。 

（十三）其他規定事項，依客觀事實認為與現行法令不合者。 

前項各款，皆不得當場修改、補繳、填寫或補蓋章，如於決標後始發現者仍作廢，該

作廢投標單如係最高標者，得以投次高標者遞補，如無其他投標者，則重新公告辦理

標售。 

七、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其所繳交之押標金不予發還，並予以沒收： 

（一）得標後不按規定期限內繳納價款者。 

（二）自願放棄得標權利者。 

八、發還押標金： 

投標人所繳押標金除有第七點各款情事不予發還者及得標人之押標金保留抵繳價款

外，其餘均於開標後當日或翌日起 7日內（以辦公時間內為準）憑投標人國民身分證、

投標人原用印章無息發還，如委託非投標單所載之代理人代領者，應出具委託書、受

託人及委託人之身分證、原用印章及其他證明文件等；押標金票據逾期未領回者，由

本府依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九、得標人於辦竣產權移轉登記前，標售土地經各級法院或行政執行處為限制登記，致

得標人無法順利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時，由本府無息退還其已繳交之押標金或得標價

款，本府不另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繳款方式： 

決標後得標價款除以押標金逕予抵繳其部份價款外，剩餘應繳納價款由本府於開標日

當場開立「市地重劃土地價款收入專戶繳款書」交得標人依限繳納，未當場領取者，

由本府另通知得標人於辦公時間內至本府領取或依公文處理程序發給；得標人應於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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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登記表或其抄錄本、法人登記證明文件…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資格證

明文件及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身分證影本。 

（三）每一投標單以填具一標的為限，且同一標的，同一投標人應以一信封為限，不得

重複投標。投二標的以上者，應分開填寫投標單及投標信封，不得合併。投標相

關事宜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填妥代理人欄位，並加蓋委託人、代理人印章及檢

附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四）以郵寄投標為限，親送本府恕不受理。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押標金票

據及應附證明文件確實密封，以掛號函件於開標日信箱開啓時間前寄達「斗六郵

政第 345 號信箱」，並以落地郵戳為憑，逾信箱開啓時間寄達者，不予受理，原

件退還。 

（五）投標函件一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或更改內容；得標

後僅得以投標人為得標土地之登記名義人。 

 (六) 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應於投標時提出主管機關核准購買土地之證明文件，並檢附下列身分證明文件。 

1.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 

2.大陸地區人民應提出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身

分證明文件，或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 

3.香港、澳門居民應提出護照或香港、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明文件。 

 五、開標決標： 

（一）開標時間及地點： 

如標售公告，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件而經相關單位宣布停止上班，則

順延至恢復上班首日同一時間、地點開標，不另行公告。開標日由本府有關單位

派員會同監標人員，依標售公告規定之時間前往郵局領取投標函件，並送至開標

場所，經現場人員驗明投標函件封口無損後，當場開標，經審核符合規定者，即

予唱標、決標。 

（二）決標以各該標售土地投標金額在標售底價以上之最高標價者得標（如一筆土地僅

一人投標，其標價與底價相同者亦為得標）。如最高價有二標以上時，由在場之

最高標投標人當場填寫比價單密封後再比價，並以出價較高者為得標，但其出價

不得低於原標價。辦理比價時，其未到場者視為放棄比價權利，由其餘到場之最

高標者比價；如僅一人到場時，則以所投標價為得標；如均未到場時，由主持人

當場抽籤決定得標人，抽籤結果未得標者列為候補得標人。 

 六、具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其投標無效： 

（一）投標函件未封口，或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決標。 

（二）投標函件內之投標單、押標金、身分證明文件或依本投標須知第四點應檢附之文

件有漏未檢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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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中國醫藥大學市地重劃抵費地公開標售投標須知 
一、投標資格： 

（一）依法得在中華民國領土內取得土地之之公私法人及自然人均可參加投標。（未成

年人標購土地應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並由法定代理人依法繳納贈與稅）。 

（二）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 17條至第 20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9條及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投標書件： 

具有投標資格者，可自本府地政處網站（https://land.yunlin.gov.tw/）下載投標

單、投標專用信封及投標須知，或於本府標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一日辦公時間內，

向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領取，或檢附收件人及詳細住址之回郵(貼足郵票)信封函

索(請自行考量郵寄作業時間，如因函索寄送致延誤投標者，概不負責)。 

三、押標金： 

投標人應按標售公告之各標號押標金金額（詳見標售清冊），開立經政府依法核准於

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開具

以「雲林縣政府」為受款人之支票(取消禁止背書轉讓)。 

四、投標方式與手續： 

（一）填寫投標單： 

1.投標人應填投標單，除法令規定不得共同承購者外，如係二人以上共同投一標

的者，應推派一人為代表人，代表共同投標人辦理標售相關事宜(未指定者，以

共同投標人名冊之第 1人為共同投標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並另填附共同

投標人名冊；共同投標人名冊應詳列各共同投標人身分資料、註明各共同投標

人應有部分之比例（未註明者，應有部分之比例視為均等，投標人不得異議），

並加蓋印章；共同投標人名冊應裝訂或粘貼於投標單頁後，並於騎縫處加蓋各

共同投標人印章。 

2.投標人應於投標單或共同投標人名冊上以墨筆或鋼筆或原子筆填寫(不得用鉛

筆填寫)投標標的物、投標總價（金額應用中文大寫）、押標金（金額應用中文

大寫）及投標人姓名（投標人為未成年者，應填寫法定代理人欄位）、出生年月

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住址、聯絡電話，並加蓋印章；如為法人投

標者，應填明法人名稱、法人登記證字號及法定代理人(代表人)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並加蓋印章；投標人亦可於電腦下

載投標單或共同投標人名冊並繕打應填寫事項後列印。 

（二）投標人為自然人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未領有國民身分證者，應檢附戶籍

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投標人為未成年人者，應一併檢附法定代理人國民身

分證影本)；投標人為公私法人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之證件（如公司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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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中國醫藥大學市地重劃區抵費地第10次公開標售土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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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發文文號：府環水二字第 1103603798 號
主旨： 公告本府部分水污染防治業務委託「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台灣農畜發展基金會」、

「三普環境分析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2 項暨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0 年 1 月 22 日起至 110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委託項目：

( 一 ) 委託能碩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本縣環境保護局辦理「110 年雲林縣廢水排放總量削減與預
防管制暨水污基金徵收查核及專案稽查計畫」等以下業務。
１、污染源排放資料庫建置及水質模式校驗工作。
２、辦理本縣河川水質採樣及氨氮污染源背景調查採樣工作。
３、辦理「水污染防治評核計畫」相關事宜。
４、研議及推動關鍵污染物「氨氮」之總量管制或加嚴放流水標準方式。
５、辦理水污染源專案稽查管制工作。
６、辦理水污費徵收之管理、查核、催繳及考核等相關工作。
７、水污染防治相關法令及生活污水減量宣導。
８、辦理污染水質項目分析。
９、行政管理。

( 二 )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農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農畜發展基金會」辦理水質檢測業務。
( 三 ) 受委託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 ( 電話：05-5526260)

標號 鎮 地段
使用

分區
地號

面積

(㎡)

標售底

價單價

(元/㎡)

標售底

價總價

(元)

標售底

價單價

(元/坪)

押標金

(元)
備註

1 北港 新東 住一 5 2,077.79 20,900 43,425,811 69,100 4,342,581

2 北港 新東 住一 67 250.01 20,900 5,225,209 69,100 522,521

3 北港 新東 住一 97 215.61 19,900 4,290,639 65,800 429,064

4 北港 新東 商業區 161 5,007.93 31,410 157,299,081 103,800 15,729,908

7,551.34 210,240,740

北港中國醫藥大學市地重劃抵費地第10次公開標售清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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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發文文號：府社救一字第 1100013479B 號
主旨：廢止有限責任雲林縣北港鎮朝陽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依據：合作社法第 5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5-1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7 款及同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 一 ) 社名：有限責任雲林縣北港鎮朝陽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 二 ) 社址：雲林縣北港鎮扶朝里 76 號。
( 三 ) 成立登記證字號：專雲縣新字第 118 號。
( 四 ) 理事主席：蔡美華。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行文，合作社所負債權、債務悉依民法及合作社法相關
規定辦理。

三、上開合作社之債權人、債務人請自行依民法有關規定逕向該社索債清償。
四、如有不服，請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自本公告到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 ( 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為

準 )，繕具訴願書，函送本府憑辦。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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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4 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二字第 1103605987B 號
主旨： 公告本縣斗南鎮明昌段 1705（部分）、明昌段 1705-2（部分）~ 明昌段 1705-7（部分）、明昌段

1716-12（部分）~ 明昌段 1716-17（部分）、明昌段 1716-21（部分）等地號土地上現有巷道廢止
之無法送達相關權利關係人之名冊乙份。

依據：依雲林縣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辦理第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前經本府 109 年 12 月 29 日府城都一字第 1090107146A 號函知本案相關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並於 110 年 1 月 4 日公告公開展覽，惟因郵件無法送達通知部分土地及建物權利關係人，特以公告周知。

二、本案無法送達相關權利關係人之名冊乙份，應受送達公文無法送達，特以公示送達，並自公告之日起發
生送達效力，請於公告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0 日前逕向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領取，逾期即視同送
達，並依有關規定辦理。三、特此公告，並於張貼於雲林縣政府、本縣斗南鎮公所、本縣明昌里辦公處。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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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
發文文號：府環水二字第 1103601031 號
主旨： 本府海洋污染防治部分業務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依據：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2 項暨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7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0 年 1 月 15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委託項目：

( 一 ) 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本縣環境保護局辦理「雲林縣 110 年海洋環境整體管理及維
護計畫」等以下業務。
１、辦理海漂 ( 底 ) 廢棄物監控及清除。
２、推動環保艦隊及潛海戰將計畫。
３、辦理潛海戰將或環保艦隊之評比及獎勵計畫。
４、訂定環保艦隊海上作業攜回廢棄物及資源回收物之兌換獎勵機制。
５、辦理海洋環境教育宣導。
６、配合國家海洋日辦理海漂 ( 底 ) 廢棄物清除暨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７、海污事件通報、應變及監測。
８、辦理海洋污染應變演練及兵棋推演。
９、辦理海洋船舶及港口管理作業。
１０、辦理海洋污染防治教育訓練。
１１、辦理海洋污染應變器材實作訓練。
１２、辦理雲林縣緊急應變設備器材清點整理。
１３、滾動式修正雲林縣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１４、辦理海洋污染監測計畫。
１５、其他行政配合。

( 二 ) 委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事項：海域、港口及遊憩海灘水質採樣、檢測等相關工作。
( 三 ) 委託精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事項：部分檢測項目分析。
( 四 ) 受委託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雲林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 ( 電話：05-552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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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
發文文號：府地用一字第 1102706782C 號
主旨： 公告曾晏泰君於本縣莿桐鄉饒平段 124 地號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0.195518 公頃）未經

許可興建建物作長照機構使用，違反區域計畫法，裁處行政罰鍰新台幣 6 萬元整。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80、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本公告文張貼日起）。
二、旨案裁處書因無法送達受裁處人曾晏泰君，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並自最後刊登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送

達效力。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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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分
※※※※※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8091 號
主旨：貴業 ( 永盛土木包工業 ) 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業 110 年 02 月 22 日 土 木 包 工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本 府 110 年 02 月 22 日 府 建 行 二 字 第
1100003351 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永盛土木包工業。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土Ｑ字第 Q90433-000 號。
( 三 ) 負責人：徐麗寶 ( 身分證統一編號：G2208*****)。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中山路 8 巷 20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1,000,000 元整。
( 六 ) 複查期限：中華民國 115 年 02 月 24 日

三、依營造業法第 28 條規定 :「營造業負責人不得為其他營造業之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
及同法第 36 條規定：「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應負責第 32 條所訂工地主任工作及前條 ( 第 35 條 ) 所訂專
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之工作。」如違反上開規定，將分別依營造業法第 58 條及第 63 條規定予以處分。

四、依營造業法第 4 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權益，倘
有任何異動請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五、另貴業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請依營造業法第 16 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2 個月內，檢附
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變更登記，違者以同法第 57 條規定處分。

六、貴業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七、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本函、貴業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

領證冊手續。
八、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九、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永盛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

林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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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9891 號
主旨：貴公司 ( 翔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申請跨縣市變更營業地址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 110 年 02 月 04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及彰化縣政府 110 年 2 月 18 日府建使字第
1100051930 號函（本府收文日：110 年 2 月 20 日）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翔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Q 字第 O00185-001 號。
( 三 ) 負責人：張宇涵 ( 身分證統一編號：N2247*****)。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平和 3-21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臺幣 3,600,000 元整。
( 六 ) 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林忠毅 ( 身分證統一編號：L1228*****；建證字第 6603 號 )。

三、原營業地址：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 2 段 1 巷 150 弄 10 號 1 樓；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平和
里平和 3-21 號 1 樓。

四、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 O 字第 O00185-000 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

領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翔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169 號
主旨：貴業 ( 佳禾土木包工業 ) 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業 110 年 02 月 20 日 土 木 包 工 業 複 查 申 請 書 暨 本 府 110 年 02 月 18 日 府 建 行 二 字 第
1100003324 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佳禾土木包工業。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土 Q 字第 Q90389-000 號。
( 三 ) 負責人：李紹煌 ( 身分證統一編號：Q1207*****)。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仁義路 13 巷 78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1,100,000 元整。

三、108 年 5 月 13 日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 Q 字第 Q90389-001 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

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佳禾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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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3909773 號
主旨：貴公司 ( 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貴 公 司 110 年 01 月 29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複 查 申 請 書 暨 經 濟 部 109 年 12 月 16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093372576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Q 字第 B00251-000 號。
( 三 ) 負責人：李元農 ( 身分證統一編號：Q1237*****)。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仁義路 13 巷 78 號。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8,000,000 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 Q 字第 B00251-001 號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

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

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4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166 號
主旨：貴公司 ( 振瑋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營業地址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公 司 110 年 02 月 19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及 經 濟 部 110 年 02 月 17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103309044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振瑋營造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甲 Q 字第 K00077-001 號。
( 三 ) 負責人：林東良 ( 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4*****)。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大成街 345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臺幣 22,500,000 元整。

三、原營業地址：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大成街 267 號 1 樓；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大成街
345 號 1 樓。

四、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甲 Q 字第 K00077-000 號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振瑋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

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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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4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1307 號
主旨：貴公司 ( 豐合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營業地址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公 司 110 年 02 月 19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及 經 濟 部 110 年 01 月 29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103306580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豐合營造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Q 字第 Q00159-001 號。
( 三 ) 負責人：張語虔 ( 身分證統一編號：P2235*****)。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武陵街 81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臺幣 3,600,000 元整。

三、原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東里一流街 2 號 1 樓；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武陵街 81
號 1 樓。

四、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 Q 字第 Q00159-000 號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豐合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

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4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827 號
主旨： 貴公司 ( 金吉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暨晉升乙等營造業登記乙案，符合規

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公 司 110 年 02 月 19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經 濟 部 110 年 02 月 03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103307802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金吉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乙Ｑ字第 A09697-000 號。
( 三 ) 負責人：曾玉燕 ( 身分證統一編號：P2215*****)。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褒忠鄉馬鳴村馬鳴 10 號。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12,000,000 元整。
( 六 ) 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張宏政 ( 身分證統一編號：P1010*****)；建證字第 0977 號。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 3,600,000 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 12,000,000 元整。
四、原 108 年 1 月 9 日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Ｑ字第 A09697-000 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洽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

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金吉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

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37

一一○年三月刊雲林縣政府公報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0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3909584 號
主旨：貴業 ( 承勇土木包工業 ) 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業 110 年 01 月 29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本 府 110 年 02 月 18 日 府 建 行 二 字 第
1100003293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承勇土木包工業。
( 二 ) 負責人：楊博騰（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2*****）。
( 三 ) 營業地址：雲林縣口湖鄉梧南村山寮路 12-7 號 1 樓。
( 四 ) 登記證書字號：土 Q 字第 S90082-001 號。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1,000,000 元整。

三、原負責人姓名：楊李中英 ( 身分證統一編號：P2027*****)；變更後負責人姓名：楊博騰（身分證統一編號：
P1222*****）。

四、原登記證書土 Q 字第 S90082-000 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承勇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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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9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610 號
主旨：貴業 ( 峻名土木包工業 ) 申請跨縣市變更營業地址登記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業 110 年 2 月 3 日 土 木 包 工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南 投 縣 政 府 110 年 2 月 9 日 府 建 管 字 第
1100039030 號函 ( 本府收文日：110 年 2 月 17 日 ) 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峻名土木包工業。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土 Q 字第 P90350-001 號。
( 三 ) 負責人：劉竣銘 ( 身分證統一編號：L1228*****)。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光華里延平路 296 巷 9 號 1 樓 。
( 五 ) 資本額：新臺幣 1,000,000 元整。

三、原地址： 南投縣草屯鎮上林里太平路一段 421 號 1 樓；變更後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光華里延平路 296
巷 9 號 1 樓。

四、原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 P 字第 P90350-000 號繳回歸檔。
五、依營造業法第 4 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權益，倘

有任何異動請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六、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

領手續。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峻名土木包工業 ( 受託人 : 莊俊郎 )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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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9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7612 號
主旨： 貴公司 ( 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跨縣市變更營業地址、變更負責人、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證書

補發及自 109 年 10 月 23 日起復業一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 109 年 12 月 11 日及 110 年 01 月 25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經濟部 109 年 10 月 16
日經授中字第 10933592220 號函、109 年 11 月 04 日經授中字第 10933632870 號函、109 年 12 月
16 日經授中字第 10933725760 號函、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 109 年 10 月 29 日中區國稅雲林銷
售字第 1093306424 號函及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10 年 2 月 8 日北市都建字第 1100104630 號函（本
府收文日：110 年 2 月 17 日）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Q 字第 B00251-001 號。
( 三 ) 負責人：李元農 ( 身分證統一編號：Q1237*****)。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仁義路 13 巷 78 號。
( 五 ) 資本額：新臺幣 8,000,000 元整。

三、原營業地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4 段 415 號 7 樓之 2；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仁義路 13 巷
78 號。

四、原負責人：徐長庚 ( 身分證統一編號：H1019*****)；變更後負責人：李元農 ( 身分證統一編號：
Q1237*****)。

五、原資本額：新台幣 3,000,000 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 8,000,000 元整。
六、原營造業登記證書依太平洋日報 110 年 2 月 2 日第 7 版登報作廢。
七、本案併同複查換證申請，請於文到 10 日內補正公會會員證 ( 影本二份 )，以利後續發證作業。
八、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九、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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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9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1273 號
主旨：貴公司 ( 麗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負責人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公 司 110 年 02 月 09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經 濟 部 110 年 02 月 01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103307142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麗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負責人：卓有福（身分證統一編號：S1202*****）。
( 三 ) 營業地址：雲林縣古坑鄉朝陽村朝陽路 67 巷 3 號。
( 四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Q 字第 A01097-002 號。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100,000,000 元整。
( 六 ) 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技師陳成焜（身分證統一編號：A1035*****）；台工登字第 8579 號。

三、原負責人姓名：陳建安 ( 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4*****)；變更後負責人姓名：卓有福（身分證統一編號：
S1202*****）。

四、原登記證書綜丙 Q 字第 A01097-001 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麗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

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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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2153 號
主旨：貴業 ( 威洋土木包工業 ) 申請設立土木包工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業 110 年 01 月 29 日 土 木 包 工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本 府 110 年 01 月 29 日 府 建 行 二 字 第
1100003166 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威洋土木包工業。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土Ｑ字第 Q90432-000 號。
( 三 ) 負責人：陳智紳 ( 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5*****)。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公正里平等街 8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1,000,000 元整。
( 六 ) 複查期限：中華民國 115 年 02 月 07 日。

三、依營造業法第 28 條規定 :「營造業負責人不得為其他營造業之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
及同法第 36 條規定：「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應負責第 32 條所訂工地主任工作及前條 ( 第 35 條 ) 所訂專
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之工作。」如違反上開規定，將分別依營造業法第 58 條及第 63 條規定予以處分。

四、依營造業法第 4 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權益，倘
有任何異動請依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五、另貴業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請依營造業法第 16 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2 個月內，檢附
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變更登記，違者以同法第 57 條規定處分。

六、貴業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七、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本函、貴業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

領證冊手續。
八、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九、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威洋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雲

林分局、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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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4335 號
主旨：貴公司 ( 豪門營業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公 司 110 年 02 月 03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經 濟 部 110 年 01 月 28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103306221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豪門營業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Ｑ字第 Q00140-002 號。
( 三 ) 負責人：曾續勳 ( 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1*****)。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東路 62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22,500,000 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 12,000,000 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 22,500,000 元整。
四、原 106 年 11 月 28 日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Ｑ字第 Q00140-001 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洽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

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豪門營業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

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4032 號
主旨：貴公司 ( 宸鴻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負責人更名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公 司 110 年 02 月 04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經 濟 部 110 年 01 月 27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103305934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宸鴻營造有限公司。
( 二 ) 負責人：王建勛（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0*****）。
( 三 ) 營業地址：雲林縣北港鎮武德街 60 號 1 樓。
( 四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Q 字第 Q00156-002 號。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3,600,000 元整。
( 六 ) 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技師方致凱（身分證統一編號：N1247*****）。

三、原登記證書綜丙 Q 字第 Q00156-001 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本函及印鑑，洽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領回證冊。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認定，書面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貴公司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宸鴻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

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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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2641 號
主旨：貴業 ( 駿茂土木包工業 ) 申請自行停業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業 110 年 02 月 02 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109 年 12 月 30 日中區國稅虎
尾銷售字第 1093905731 號函辦理。

二、准予貴業 ( 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字號：土 Q 字第 Q90250-000 號 ) 自 110 年 01 月 01 日起停業。若貴
業尚有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請依營造業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查營造業法對營造業停業期限並無限
制，故貴業辦理停業後無須逐年向本府建管單位申請續辦；然停業行為若涉及其他相關法令，貴業仍需
依其規定辦理。

三、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
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駿茂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8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0969 號
主旨：貴業 ( 杉林土木包工業 ) 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業 110 年 02 月 03 日 土 木 包 工 業 複 查 申 請 書 暨 本 府 110 年 01 月 29 日 府 建 行 二 字 第
1100003156 號書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杉林土木包工業。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土 Q 字第 Q90390-000 號。
( 三 ) 負責人：吳展吉 ( 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4*****)。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東勢鄉東北村內環西路 1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3,880,000 元整。

三、108 年 5 月 17 日本府核發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土 Q 字第 Q90390-001 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證冊申

領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杉林土木包工業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本府行政處

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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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3 日
發文文號：府地籍價二字第 1102707079A 號
主旨：公告本府註銷葉東榮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葉東榮。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79) 台內地登字第 002924 號。
三、地政士開業執照字號：(81) 雲縣地登字第 000028 號。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雲林縣莿桐鄉四合村后埔 117 號。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3317 號
主旨：貴公司 ( 盛琳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據 貴 公 司 110 年 01 月 27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申 請 登 記 函 暨 經 濟 部 110 年 01 月 27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103400635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盛琳營造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Ｑ字第 Q00149-003 號。
( 三 ) 負責人：陳柏翰 ( 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5*****)。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穎川里 9 鄰頂南 181-2 號 1 樓。
( 五 ) 資本額：新台幣 11,000,000 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 7,000,000 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 11,000,000 元整。
四、原 109 年 8 月 18 日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Ｑ字第 Q00149-002 號繳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洽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有關領證冊

手續。
六、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盛琳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

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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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1589 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 ( 宏承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續發工程手冊登記 1 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 110 年 01 月 27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壹本附冊。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宏承營造有限公司。
( 二 ) 負責人：許育靜 ( 身分證字號：P2207*****)。
( 三 ) 登記證書字號：綜丙 Q 字第 Q00145-000 號。
( 四 ) 營業地址：雲林縣莿桐鄉中山路 76-10 號 1 樓。

三、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暨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領證冊
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書面資料為之認定，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宏承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1 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 1100010604 號
主旨：貴公司 ( 福興營造有限公司 ) 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 依 貴 公 司 110 年 01 月 25 日 綜 合 營 造 業 複 查 申 請 書 暨 經 濟 部 110 年 01 月 27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11034006240 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 一 ) 廠商名稱：福興營造有限公司。
( 二 ) 登記證書字號：綜乙 Q 字第 A03510-000 號。
( 三 ) 負責人：林志龍 ( 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3*****)。
( 四 ) 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技師胡道舜 ( 身分證統一編號：N1202*****；技證字第 10968 號 )。
( 五 ) 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 370 巷 5 號 1 樓。
( 六 ) 資本額：新台幣 15,000,000 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乙 Q 字第 A03510-003 號回歸檔。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請於文到 10 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辦理相關

領證冊手續。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福興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 內政部營建署中部辦公室、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虎尾稽徵所、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

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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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事
一、 本府自 104年 1月份起，採公報紙本與電子公報

發行，紙本公報每月發行，電子公報每日上網更

新。

二、 電子公報查詢及下載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首頁→焦點訊息→縣府電子公報項下進入。

三、 本府公報如有缺頁或其他瑕疵，請依此頁所載電
話，通知本府更正。

發  行  人：張麗善
發  行  所：雲林縣政府
編　　輯：雲林縣政府行政處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
電　　話：（05） 5522958
傳　　真：（05） 5347515
網　　址：http://www1.yunlin.gov.tw/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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